              关于学生活动使用多媒体课室有关事项的通知
近几年来，我校持续扩招，为满足正常教学及教学改革需要，学校把北区一栋、北区二栋、南区一栋、南区二栋原有的普通课室改造成多媒体课室。原来的普通课室主要是教师基础课教学、学生自习、学生活动的主要场所，而多媒体课室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为兼顾学生自习、学生活动而确保正常教学活动不受影响，教务处、后勤保障处、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已于9月13日在校园网下发了与学生自习相关的通知——“关于开放部分多媒体课室供学生自习的通知”，目前学生自习运转情况良好，由于学生活动与学生自习在组织形式上有根本的不同，现特就学生活动使用多媒体课室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学生活动使用多媒体课室的时间范围

为确保教学活动与学生活动时间不冲突，凡是学生活动需要借用学校多媒体课室，学生活动时间一律定在星期一至星期五傍晚时间段。根据“韶关学院教学作息时间表”中对作息内容和作息时间的规定，第七、八节于18:00结束，第九、十节课前预备于19:50开始，傍晚时间段的时间范围是18:10至19:40。

二、学生活动使用多媒体课室的具体名称

为了便于课室管理，凡是学生活动需要借用学校多媒体课室，活动所借用的多媒体课室统一定在科技楼，具体教室名称见附件1。

三、学生活动借用多媒体课室的具体流程

1.由于多媒体课室内有多媒体讲台、音响设备、投影仪、电脑设备等信息化教学设备，为规范操作，凡学生活动负责人均需在每学期参加由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举办的“多媒体课室管理”培训，培训毕业后由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颁发“多媒体课室操作者”证书。只有具备“多媒体课室操作者”证书的本人才有资格借用多媒体课室。2013年秋季学期多媒体课室管理培训定于10月9日南区二栋D202和D402傍晚时间段（18:10至19:40）进行，请各二级学院通知各专业各行政班本学期有学生活动需要的班级派一位活动负责人参加培训。
2.活动负责人在活动至少前一天在教务处网页下的教务管理处下载《韶关学院学生活动借用多媒体课室申请表》（见附件2），按表中要求逐一填好后并出示“多媒体课室操作者”证书交南区后勤保障处楼宇中心102室课室管理者审批。
3.楼宇中心负责人在《科技楼傍晚时间段借用课室登记表》（见附件3）中选择课室并将借用结果登记在“后勤保障处审批意见”一栏中。
4.学生活动负责人根据“后勤保障处审批意见”一栏中规定的课室及时间段使用课室。
四、学生活动使用多媒体课室注意事项
为确保多媒体课室教学设备的正常教学使用，预防设备盗失，保持课室卫生清洁，现对学生活动使用多媒体课室提出如下要求：
1.由于学生活动使用多媒体课室带来相应的卫生问题，为培养学生的保洁意识，当次多媒体课室的卫生保洁工作由各活动单位负责打扫，活动单位需在19:50前打扫完卫生，凡不打扫卫生的活动单位，职能部门将视情况予以批评或通报批评。
2.学生活动期间，不要大声喧哗，不得在室内吸烟、随地吐痰、乱扔杂物等，禁止在教室内吃零食。
3.每天活动结束后，请学生自行清理桌面及抽屉内物品并带出教室，学校将安排管理员不定时清理教室内物品，因活动后未带走而造成任何物品丢失的，由当事人自己承担责任。

4.由于违反多媒体操作程序造成损坏的，由活动单位视情况酌情赔偿。
5.任何活动单位及个人不得改变经审核批准过的教室用途，不得假借学生活动等名义申请教室，不得将借用教室转借（租）给校外单位或个人使用。若有违反，一经查实，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并追究活动申请单位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6.最后一位离开课室的同学负责做好关灯、关窗户及关门等安全保卫工作。

附件1：学生活动使用多媒体课室一览表

附件2：韶关学院学生活动借用多媒体课室申请表

附件3：科技楼傍晚时间段借用课室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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